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审核转报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审核转报
二、依据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04年1月13日国务院令第397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第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26日国务院令第344号，2013年12月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前，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辽宁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辽安监管三[2012]111号）第四条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安全生产监管局）指导、监督全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并负责辽宁省行政区域内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
设区的市、省管试点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统称市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负责规定范围内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查工作。
3、 受理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四、审批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4、 受理条件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即时告知企业不予受理；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实施机关职责范围的，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企业向相应的实施机关申请；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允许企业当场更正，并受理其申请；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告知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5企业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实施机关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立即受理其申请。 实施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六、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7、 申请材料
（一）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
（二）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岗位操作安全规程清单；
（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制件；
（四）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资格证或者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制件；
（五）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报告，新建企业提交有关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规定的文件；
（六）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
（七）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
（八）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复制件；
（九）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工商核准文件复制件；
（十）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十一）新建企业的竣工验收意见书复制件；
（十二）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设施清单。
中央企业及其直接控股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的企业（总部）提交除本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制件和第八、十、十一项规定以外的文件、资料。
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除提交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文件、资料外，还应当提交重大危险源及其应急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资料。
八、优惠政策
无
九、办理时限
法定40日，承诺40日
    十、监督方式
电话监督 86589728   
    十一、救济渠道
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可在六十日内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在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责任追究
无。  
十三、办公时间
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十四、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0号市政务服务中心D11窗口
十五、办公电话
024-83963201/83962779
十六、审批流程图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审核转报流程图

1、申请人申请

4、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10个工作日）
4、转报辽宁省应急管理厅。（10个工作日）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5个工作日）
2、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即时）
是否
受理
是
否
是
否
是否通过审查
3、审查（45个工作日）
2、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受理申请。（当场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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